附件1

中评协关于印发《资产评估行业学术带头人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中评协[2012]251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资产评估协会（注册会计师协会），各具有证券评估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:

    为加强资产评估行业人才队伍建设，培养造就资产评估行业领军人才，规范资产评估行业学术带头人管理，促进行业科学发展，我会制定了《资产评估行业学术带头人管理办法》，并经中国资产评估协会第四届常务理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。

附件：《资产评估行业学术带头人管理办法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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